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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988]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21《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湖南省农业装备研究所、湖南省棉花与蚕桑研究所、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伍滨涛、李辉、李飞、程敬春、邹今检、孙奎、章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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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98050056][bookmark: _Hlk198050067][bookmark: _Hlk198050054][bookmark: _Hlk198050057][bookmark: _Hlk198050055][bookmark: _Hlk198050068]I
II
[bookmark: SectionMark4]油电混动采棉机
[bookmark: _Toc90089907][bookmark: _Toc8493][bookmark: _Toc90102748][bookmark: _Toc148086672][bookmark: _Toc449605248][bookmark: _Toc27220][bookmark: _Toc35850746][bookmark: _Toc325896918]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油电混动采棉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命名规则、基本要求、专项鉴定内容和方法。
本大纲适用于增程式油电混动采棉机（以下简称采棉机）的专项鉴定。
[bookmark: _Toc15427][bookmark: _Toc35850747][bookmark: _Toc90102749][bookmark: _Toc19831][bookmark: _Toc90089908][bookmark: _Toc148086673][bookmark: _Toc449605249][bookmark: _Toc325896919]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bookmark: _Toc22133][bookmark: _Toc8886]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78503354][bookmark: _Toc14775][bookmark: _Toc8976617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78503355][bookmark: _Toc2205][bookmark: _Toc148086674][bookmark: _Toc145492113][bookmark: _Toc325896927][bookmark: _Toc517710230][bookmark: _Toc35850748][bookmark: _Toc449605256]3.1
增程式油电混动采棉机
[bookmark: _Toc400633508][bookmark: _Toc465692078][bookmark: _Toc89754554][bookmark: _Toc89754259][bookmark: _Toc17875]一种装备有动力电池，以发动机提供电能蓄电、电动机驱动的水平摘锭式采棉机械。
[bookmark: _Toc13718][bookmark: _Toc325896928][bookmark: _Toc90102751][bookmark: _Toc148086675][bookmark: _Toc148086680][bookmark: _Toc145748462]4 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325896929][bookmark: _Toc5487][bookmark: _Toc178503364][bookmark: _Toc35850749][bookmark: _Toc454426416][bookmark: _Toc14720][bookmark: _Toc452449036]4.1 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a）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样机照片（左前方45°、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c）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新报告之一或创新性评价意见）；
d）符合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e）电池及电芯检测报告；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bookmark: _Toc444674735][bookmark: _Toc452449037][bookmark: _Toc454426417][bookmark: _Toc35850750][bookmark: _Toc23298][bookmark: _Toc31033][bookmark: _Toc178503365][bookmark: _Toc90102753][bookmark: _Toc454426418][bookmark: _Toc452449038][bookmark: _Toc90102754][bookmark: _Toc148086682]4.2 样机确定
[bookmark: _Toc454426421][bookmark: _Toc452449040][bookmark: _Toc35850751][bookmark: _Toc198044424]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样机数量为1台（套）。样机应在制造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处或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bookmark: _Toc2721][bookmark: _Toc178503366][bookmark: _Toc31181]4.3 仪器设备
所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被测参数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
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bookmark: _Toc6009][bookmark: _Toc4715]5 鉴定内容和方法
[bookmark: _Toc35850752][bookmark: _Toc452449041][bookmark: _Toc454426422][bookmark: _Toc24305][bookmark: _Toc24108]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1。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1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bookmark: _Hlk177052247]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制动器型式
	一致
	核对

	4
	配套发动机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发动机铭牌

	5
	配套发动机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发动机铭牌

	6
	配套发动机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7
	配套动力电机型式
	一致
	核对

	8
	配套动力电机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动力电机铭牌

	9
	配套动力电机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动力电机铭牌

	10
	配套动力电池额定电压
	一致
	核对动力电池铭牌

	11
	配套动力电池额定容量
	一致
	核对动力电池铭牌

	12
	配套动力电池类型
	一致
	核对动力电池铭牌

	13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5%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14
	运输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5%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15
	驾驶室类型
	一致
	核对

	16
	作业行数
	一致
	核对

	17
	采棉头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18
	采棉滚筒数量
	一致
	核对

	19
	每个滚筒上的摘锭座管数量
	一致
	核对

	20
	每个摘锭座管上的摘锭数量
	一致
	核对

	21
	每个采棉头上的摘锭数量
	一致
	核对

	22
	脱棉盘数量
	一致
	核对

	23
	风机型式
	一致
	核对风机铭牌

	24
	风机流量
	一致
	核对风机铭牌

	25
	风压（全压）
	一致
	核对风机铭牌

	26
	适应作业行距
	允许偏差为5%
	测量（相邻两分禾器中心间的距离）

	27
	棉箱压实搅龙数量
	一致
	核对

	28
	卸棉方式
	一致
	核对

	29
	前轮规格
	一致
	核对

	30
	后轮规格
	一致
	核对

	31
	前轮轮距
	允许偏差为3%
	测量（左右两轮端面中心线间的距离）

	32
	后轮轮距
	允许偏差为3%
	测量（左右两轮端面中心线间的距离）

	33
	轴距
	允许偏差为3%
	测量（前后轴两个中心线间的水平距离）

	34
	履带节距×节数×宽度  
	允许偏差为3%
	测量

	35
	履带轨距
	允许偏差为3%
	测量（左、右履带中心面之间的距离）

	36
	最高车速（履带不适用）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37
	储棉箱最大容积
	一致
	核对

	注：不适用的项目不进行一致性检查。


[bookmark: _Toc325899822][bookmark: _Toc325899289][bookmark: _Toc449605314]5.1.2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的结果均满足表1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bookmark: _Toc452449042][bookmark: _Toc17901][bookmark: _Toc454426423][bookmark: _Toc35850753][bookmark: _Toc32272]5.2 创新性评价
[bookmark: _Toc89766190][bookmark: _Toc178503370][bookmark: _Toc35850754][bookmark: _Toc20313][bookmark: _Hlk48914293]5.2.1 评价方法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采用资料审查、现场评价或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评审方式按照附录B创新性材料核查表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25040][bookmark: _Toc35850755][bookmark: _Toc178503371][bookmark: _Toc89766191]5.2.2 判定规则 
依据资料审查评审的，经审查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依据现场评价评审的，经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依据专家评审的，经评审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35850756][bookmark: _Toc15419][bookmark: _Toc3046]5.3 安全性检查
安全性检查包含安全性能、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及安全装备等项目。
[bookmark: _Toc89766193][bookmark: _Toc19433][bookmark: _Toc178503373]5.3.1 安全性能
5.3.1.1 制动
a) 行车制动（履带式免做）：在干硬平坦的水泥或沥青路面，以75%的最高行驶速度（+1 km/h）为初速度，进行冷态紧急行车制动，测试其行车制动距离，往返各测试1次，取其平均值。
b) 驻车制动：轮式机在20%，履带式在25%的试验坡道上驻车，变速器置于空挡，发动机熄火，保持时间不少于5min。上下坡方向各1次测试。
5.3.1.2 驾驶员耳位噪声
测试场地应为平坦的土地或矮草地。在离测区中心半径25m范围内，不得有大的噪声反射物。配 
置简易驾驶室或无驾驶室机型测试时，离地表1.2m处的平均风速应不大于3m/s。测试期间背景噪 
声应比测量噪声至少低10dB(A)。 
测试时，发动机在额定转速下运转，采摘头和风机全部空运转。如果装有驾驶室，应关闭门窗。 
驾驶员身高175cm±5cm，坐在座椅中间位置，传声器应置于距驾驶员头部垂直中心面250mm±20mm处，传声器轴线应水平，膜片朝前，传声器中心高度及前后位置与驾驶员眼睛成直线，声级计采用A计权慢挡进行测量。 
在机器运转稳定状态下，左右两侧各进行3次测量，每次间隔时间不小于5s，同侧3次连续测 
量的读数差应在3dB（A）以内，取较大一侧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5.3.1.3 最高车速(履带式不适用)
最高车速应不大于40 km/h。挂最高前进挡、发动机标定转速下测量，在平整的干硬道路上划50m 的测区，两端留有适当的预备区，采棉机挂最高挡，以发动机额定转速稳定通过测区，记录通过测区的时间，计算最高速度，往返各测2次，取平均值。
5.3.2 安全防护  
5.3.2.1 防护装置
各链条、传动带、缆索、轴系、链轮、带轮、传动轴和万向节等运动件，风机进风口、采棉头端部等操作者能意外触及的部位，液压软管、管路及其附件应有足够强度的防护装置，发动机排气管高温处应加以防护或设置隔热装置。对散热器等特殊部位需用网眼防护的，其网眼内切圆直径不大于4mm，防护距离不小于2mm。
5.3.2.2 驾驶室紧急出口
a）驾驶室至少应有两个在不同面上的紧急出口； 
b）紧急出口横截面应至少能包容一个长轴640mm、短轴为440mm的椭圆； 
c）驾驶室前挡风玻璃应有3C标志； 
d）使用安全玻璃作为紧急出口的，应在便于取卸的位置配备能敲碎玻璃的工具。
5.3.2.3 方向盘自由行程
方向盘最大自由行程应不大于30°转角。
5.3.2.4 操作者操纵装置
操作者关键操纵装置附近应粘贴适合操作者操作的文种的操作符号，所有操纵装置周围应有最小 25mm的间隙。
5.3.2.5 剪切和挤压部位
操作者坐在座位上，手或脚触及范围内不应有剪切或挤压部位。钣金件不能有锐角。
5.3.2.6 燃油箱与排气管、电器件安全距离
燃油箱与发动机排气管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300mm，距裸露电气接头及电器开关200mm以上，或设置有效隔热措施。
5.3.2.7 废气排放口的位置
废气排放口的位置和方向应避开驾驶员和机器上的其他操作者。
5.3.2.8 工作位置的梯子
    a）梯子的结构应防止形成泥土层； 
b）梯子斜度应保证从梯子上下来时向下可以看到下一级梯子踏板外缘； 
c） 脚踏板宽度≥300mm； 
d）脚踏板深度：梯子后面有封闭板的≥150mm，无封闭板的≥200mm。
5.3.2.9 扶手/扶栏
a) 扶手/扶栏的后侧的放手间隙≥50mm； 
b) 扶手/扶栏的横截面尺寸25mm～35mm。
5.3.2.10 采棉头分离装置
采棉头传动系分离装置应具有防止意外接合的结构。
5.3.2.11 采棉头机械固定装置
应设置将采棉头保持在提起位置的锁定装置。
5.3.2.12 蓄电池
蓄电池的非接地端应进行防护，以防止与其意外接触及与地面形成短路。
5.3.2.13 照明和信号装置
必须装前照灯2只、前位灯2只、后位灯2只、前转向灯2只、后转向灯2只、倒车灯2只、制动灯2只、作业灯2只，1只照向采摘装置前方，1只照向集棉装置；应有危险报警闪光灯，驾驶室内应装驾驶室照明灯；信号装置应有发动机机油压力、转速、水温、蓄电池充电电流等指示装置，有倒车报警器等监视装置，应设置棉箱装满报警器，还应装行走喇叭、后反射器。每侧应装有后视镜各1只。
应安装电量表或仪表盘上有电量显示。应装有电机高温预警、控制器高温预警的 
装置或具有该预警灯（或声响装置）。拖拉机上安装的仪器仪表应显示清晰、准确。各种开关工作可靠。
5.3.2.14 线束和连接器
采棉机选用高压线束和连接器应符合 GB/T 37133-2018 的规定。采棉机选用低压线束应符合 JB/T 11971 的规定。
5.3.2.15 驱动电机系统接口
采棉机的驱动电机系统接口应符合 QC/T 896 的规定。

5.3.3 安全信息  
5.3.3.1 安全警示标志
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的部位（如正常操作时必须外露的功能件，防护装置的 开口处和维修保养时有危险的部位）应固定永久的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GB10396的有关规定。所有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并说明其设置位置及数量。
5.3.3.2 安全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书应对有关安全注意事项进行说明。包括： 
a) 安全操作注意事项；b)采摘头处会出现与其功能相关剪切危险的提示；c)采摘头固定机构使用方法；d)进入棉箱的危险；e)人工转动摘锭滚筒专用工具的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说明；f)蓄电池的维护或更换信息；g)千斤顶作用点位置信息；h)给出灭火器使用方法及放置位置。
说明书应明确说明电池系统应远离热源、火源、避免阳光长时间直射；电池系统禁止放置于水中或高湿环境。应明确说明电池系统禁止擅自拆解，以免发生危险；电池系统禁止与其他类型电池混用；电池系统禁止正负极用金属导体直接连接到一起，也不应将电池系统与能够引起短路的物品接触和混放。应明确说明电池禁止在强静电和强磁场的地方使用，否则易破坏电池安全保护装置，带来不安全的隐患。应明确说明严禁擅自搭配采棉机上的电机控制器。
5.3.3.3 号牌座
应在前、后面的醒目位置各设置1个号牌座，其下边缘与地面的高度应不小于0.3m。
5.3.4 安全装备
5.3.4.1 灭火装置
灭火器应设置在易于取卸的部位，数量不少于2个；需要配备消防水箱，及其配套的消防设施。
5.3.4.2 机构的分离和清理专用工具
应提供能够有效人工转动摘锭滚筒的专用工具。
5.3.4.3 过热过载保护
采棉机应具有电机过热和电流过载保护功能。
5.3.4.4 绝缘保护
采棉机电器应有防雨水、绝缘措施。
[bookmark: _Toc2794][bookmark: _Toc178503376][bookmark: _Toc89766196][bookmark: _Toc35850757]5.3.5 判定规则
安全性检查满足以上内容要求时，安全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制造商提供的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安全性试验项目，且对应项目检查结果符合本大纲要求，否则不予采信。
[bookmark: _Toc23671][bookmark: _Toc25789][bookmark: _Toc35850758][bookmark: _Toc444674741][bookmark: _Toc452449043]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包含采净率、籽棉含杂率、油耗等试验项目。
[bookmark: _Toc178503380][bookmark: _Toc89766199][bookmark: _Toc32287][bookmark: _Toc90102764][bookmark: _Toc148086689][bookmark: _Toc132448205][bookmark: _Toc454426427]5.4.1试验条件
[bookmark: _Toc29615][bookmark: _Toc89766200]5.4.1.1 试验地
试验地应平坦，无沟渠和较大田埂，长度不少于30 m、宽度不少于3个作业行程。
5.4.1.2 作物和环境条件
试验地棉花种植模式必须符合棉花收获机采收的技术要求，试验地棉花应符合表2的要求。在整 
个试验过程中测定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各5次，记录其范围值。
  
表2  作物条件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棉铃吐絮率
	≥80%

	2
	脱叶率
	≥80%

	3
	生长高度
	≥65cm占90%以上

	4
	最低结铃高度
	≥18cm占90%以上

	5
	籽棉含水率
	≤14%

	6
	籽棉产量，kg/hm2
	≥2250


5.4.1.3 试验样机
样机的技术状态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驾驶员操作技术熟练。
5.4.1.4 田间调查
棉花收获机作业前在试验地块中随机交错抽取3个测区，每个测区取长度为1 m，宽度为一个棉花收获机作业幅宽，每个测区横向、纵向之间的距离不少于5 m。
记录作物品种，在各测区内连续取10株棉株，测定棉株的自然高度、自然宽度、主茎直径、最高棉铃高度、最低棉铃高度，种植行距、吐絮棉铃、总棉铃、已脱落的叶片、总叶片的个数，计算平均吐絮率和脱叶率；采下吐絮棉并除杂称重，求平均吐絮棉重量和单铃重；测定测区内棉株数，通过平均吐絮棉重量值计算应收籽棉产量G，3个测区取平均值。收集测区内自然落地的籽棉，计算单位面积自然落地棉质量。籽棉含水率测3次，用棉花水分速测仪或烘干称重法测定并取平均值。
5.4.1.5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a) 采净率与作业速度
棉花收获机按正常作业速度的80%～100%采收3个长为30 m的行程，每个行程各选1个长度为1 m、宽度为1个棉花收获机作业幅宽的测区，在各测区内分别收集遗留棉、挂枝棉和落在地上的籽棉。按式（1）、（2）计算采净率和作业速度，取平均值。
··················（1）
            ······································（2）
式中：
y ——采净率；
G1——测区内单位面积遗留棉质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G2——测区内单位面积挂枝棉质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G3——测区内单位面积落在地上的籽棉质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G4——采收前自然落地棉平均单位面积质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G ——测区内单位面积应收籽棉产量，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
——作业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测区长度，单位为米（m）；
——通过测区的时间，单位为秒（s）。
b) 籽棉含杂率
籽棉样品取样：收获机取样并称重（M1 ）：从集棉箱分区取 3 个样品，每个样品质量不少于 2000 g。采用手工挑选的方式将样品中的枝叶、棉秆、铃壳等大杂挑出籽棉大杂 m1。将籽棉样品通过锯齿轧花机进行处理，在排杂口收集杂质 m2（用镊子剔除棉籽、籽棉、破籽、不孕籽、纤维籽屑、软籽表皮索丝、小棉团）。将处理后的原棉收集并称重（M2）。
原棉小样取样：从原棉大样中采取四分法抽取两份不少于 100 g 的原棉小样（M3）（一份用于试验，一份用于备样）。
原棉杂质分析：原棉分析机先开启照明灯并打开风扇活门，开机空运转 1 min～2 min，然后停机清洁杂质箱、净棉箱、给棉台和刺棍。将试验原棉小样平摊均匀喂入给棉拉与给棉台之间，直到整个样品分析完毕，使尘笼或集棉网上的棉纤维全部落入净箱内，取出分析后的全部净棉。关机收集杂质盘内的杂质，注意收集杂质箱四周壁上、横档上、给棉台上的全部细小杂质m4 （用镊子剔除游离纤维）。将原棉小样中杂质质量通过计算折算出原棉大样杂质质量，记为m3。
籽棉含杂率 Z1 按式（3）、（4）计算。

··················（3）
··················（4）
式中：
Z1——籽棉含杂率；
m1——籽棉中挑出的大杂，单位为克（g）；
m2——经过轧花机加工后收集的机杂，单位为克（g）；
m3——折算原棉大样中杂质质量，单位为克（g）；
m4——原棉小样中杂质质量，单位为克（g）；
M1——籽棉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M2——籽棉样品经过轧花加工后分析出的原棉大样质量，单位为克（g）；
M3——原棉小样，单位为克（ g）。
c) 燃油消耗量和生产效率
棉花收获机按正常作业速度进行采收，工作时间不少于1h，测量作业面积、消耗的燃油质量，按式（5）、（6）计算燃油消耗量和生产效率。
··················（5）
E··················（6）
式中：
R——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E——生产效率，单位为公顷每小时（hm2/h）；
S——消耗的燃油质量，单位为千克（kg）；
r——工作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t——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5.4.3 判定规则
适用地区性能满足以上内容要求时，适用地区性能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地区性能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适用地区性能评价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适用地区性能试验项目，且对应项目检测结果不低于本大纲要求，否则不予采信。
[bookmark: _Toc35850759][bookmark: _Toc24933][bookmark: _Toc26280]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2。
表3  综合判定表
	[bookmark: _Toc10386344][bookmark: _Toc449605318][bookmark: _Toc325896953]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1
	/
	符合本大纲表1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附录B
	/
	符合本大纲4.1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性能
	/
	符合本大纲5.3.1要求

	
	2
	安全防护
	[bookmark: OLE_LINK4]/
	符合本大纲5.3.2要求

	
	3
	安全信息
	/
	[bookmark: OLE_LINK5]符合本大纲5.3.3要求

	
	4
	安全装备
	/
	符合本大纲5.3.4要求

	适用地区
性能试验
	1
	采净率
	/
	≥93%

	
	2
	作业速度
	m/s
	≥企业明示值

	
	3
	籽棉含杂率
	/
	≤11%

	[bookmark: _Toc89766206][bookmark: _Toc11802][bookmark: _Toc178503391]
	4
	油耗
	kg/hm2
	≤企业明示值

	
	5
	生产效率
	hm2/h
	≥企业明示值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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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制动器型式
	/
	

	4
	配套发动机额定转速
	r/min
	

	5
	配套发动机额定功率
	kW
	

	6
	配套发动机结构型式
	/
	

	7
	配套动力电机型式
	/
	

	8
	配套动力电机额定转速
	r/min
	

	9
	配套动力电机额定功率
	kW
	

	10
	配套动力电池额定电压
	v
	

	11
	配套动力电池额定容量
	Ah
	

	12
	配套动力电池类型
	/
	

	13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14
	运输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15
	驾驶室类型
	/
	

	16
	作业行数
	行
	

	17
	采棉头结构型式
	/
	

	18
	采棉滚筒数量
	个
	

	19
	每个滚筒上的摘锭座管数量
	个
	

	20
	每个摘锭座管上的摘锭数量
	个
	

	21
	每个采棉头上的摘锭数量
	个
	

	22
	脱棉盘数量
	个
	

	23
	风机型式
	/
	

	24
	风机流量
	m3/h
	

	25
	风压（全压）
	Pa
	

	26
	适应作业行距
	mm
	



产品规格表（续）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27
	棉箱压实搅龙数量
	个
	

	28
	卸棉方式
	/
	

	29
	前轮规格
	/
	

	30
	后轮规格
	/
	

	31
	前轮轮距
	mm
	

	32
	后轮轮距
	mm
	

	33
	轴距
	mm
	

	34
	履带节距×节数×宽度  
	/
	mm×    节×    mm

	35
	履带轨距
	mm
	

	36
	最高车速（履带不适用）
	km/h
	

	37
	储棉箱最大容积
	m3
	

	注：产品不适应的项目，在设计值栏划“/”。




制造商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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